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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

典草案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

进行初次审议

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

草案、生态保护编草案和绿

色低碳发展编草案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

生态环境法典

编纂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召开，正式

启动生态环境法典

编纂工作

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

治编草案、法律责任和附则

编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第

二次审议

将之前分拆审议并修改完善的各编草案，重新合为一个

整体，形成完整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三次审议稿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生态环境法典

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并决定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提出：积极研究

推进环境（生态环境）法典

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的法

典编纂工作

    生态环境

法典草案提请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四 次 会

议审议

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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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

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也是我国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
的法典。

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

成编

将绿色低碳发展在法典中独立成编，
是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
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更加全面、完整回应了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首次提出并采取适度法典化

的模式

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
系、理论研究现状和工作实践情况，生
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适度法典化的
模式，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生态环境法典亮点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对现行

有效的 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分三类情况处理：

1
将现行的环境

保护法等 10部相关

法律经编订纂修，

全部纳入法典。

法典编纂出台

后，这 10部法律不

再保留。

将现行的有关生态要素、

生态系统方面和循环经济、能

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

的 20余部法律，择其要旨要则

纳入或体现到法典中。

这些法律在法典编纂出

台后将继续保留。

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碳

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展

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在目前

尚未制定专门法律的情况

下，在法典中作出一些原则

性、引领性规定，以体现法

典的时代性、前瞻性。

2 3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时间轴

理解生态环境法典，两则有关树的新闻有启示。

一个是“守护生命树”。电视剧《生命树》热播，三江

源生态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另一个是“种出科技树”。

曾被称为“全国唯一没有树木的城市”的西藏那曲，

“十四五”时期突破高原造林技术瓶颈，如今有树有林。

“ 让 祖 国 大 地 更 加 绿 意 盎 然 、生 机 勃 发 。”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化为万里河山的蝶变。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

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从中，我们更能深刻体悟总书记的

人民情怀，更能读懂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叙事”。

“绿色账本”里有惦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算生态账，就是在算民生账。从“盼蓝天”到

“拍蓝天”再到“晒蓝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GDP翻了一番多，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 59%。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民造福，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由此更

能理解，编纂法典的“国家大事”着眼解决老百姓

“家门口”的油烟、噪声等烦恼，把“保障公众健康

和生态环境权益”写在总则编第一条。

    “绿色奇迹”中显韧劲，一茬接着一茬、前赴后

继地干。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范围之广、难度之巨、

决心之坚，世所瞩目。从甘肃八步沙林场“六老汉”，

到塞罕坝林场望海楼瞭望员，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接续的是事业、书写的是精神，背后是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历史耐心。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绿色家底”上担责任，“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

后代”。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过去的集成优化，也体

现对未来的前瞻思考。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化学

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覆盖面

更广、针对性更强；体现系统思维，单设绿色低碳发

展编，应对气候变化等威胁，体现时代性、前瞻性。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生态环境法典正是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保护。

为当前计，为长远谋，法护山河，典泽千秋。

从生态环境法典读懂“绿色叙事”
盛玉雷

本版责编：陈   娟   何宇澈   张一夫   董泽扬   施   钰   版式设计：张芳曼

3 月 5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作的关于生态环境法典

草案的说明。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

命名的 法 律 ，将 为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进一步筑牢法治基础。

为什么选择在生态环境领域编纂我国第二部法

典？如何理解生态环境法典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

社会公众的民意民智如何体现在生态环境法典中？针

对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

具体工作牵头人黄薇。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
的创新发展，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在理论、实践、法律制度和社会共识
层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在民法典之后，为什么第二部法典的编纂选

择了生态环境领域？

黄薇：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这部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

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 40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

建设的创新发展，使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具备了比较成

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一是理论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

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

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在波澜壮阔的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

们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为新时代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是实践层面。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

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美丽中国建

设迈出重大步伐，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奠定了坚实的实

践基础，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是法律制度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领域立法工作，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新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

噪声污染防治法、黄河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等法律，同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进行了修

改。目前，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有 30 多部，

还有 100 余件行政法规、1000 多件地方性法规，以及相

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度等，既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法治保障，也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基础。

四是社会共识层面。保护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广泛

共识。人民群众对良好的生态环境有越来越强的迫切

要求，希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从而为编纂生态

环境法典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分三类情况，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对现有
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系统
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

记者：生态环境法典以适度法典化模式构建，整合现行生态环境法

律并突出系统化保护，如何理解适度法典化的模式？

黄薇：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有 30 多部。如何在这些

法律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综

合考虑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理论研究现状和工作实践情况，生态

环境法典编纂采取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这种模式

并不是要将所有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全部纳入，

而是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第一类情况，将现行的

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

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

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 10 部法律经编订纂修，

全部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编纂出台后，上述法

律不再保留。第二类情况，将现行有关流域、区域、

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生态系统方面和

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的法律

制度规范，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或者体现到生态环境

法典之中。这些方面的现行法律主要有森林法、草

原法、长江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

法、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 20 余部法律。这些法律在

生 态 环 境 法 典 编 纂 出 台 后 将 继 续 保 留 。 第 三 类 情

况，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绿色低碳发

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就此作出一些原则性、引领性

规定，为今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确

定原则、奠定基础、留有空间。

适度法典化这样一种编纂模式，既确保法典的广

泛覆盖面，突出以法典化立法对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

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

集成升华的特点，又避免内容过于庞杂，同时为生态

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法律制度根据实践发展，

在 法 典 的 原 则 、精 神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完 善 预 留 了

空间。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凝聚
立法共识，社会公众和基层立法
联系点的不少意见建议得到吸收
采纳

记者：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通过哪些形式广泛征求

各方意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黄薇：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从形成到不断完善，是

一个不断汇聚各方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生态环境

法典编纂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一是将草案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区、市）、部分设

区的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学术研究机构等征求意见。

二是在常委会每次审议后均通过代表工作平台征求

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三是在常委会每次审议后，均

将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布，征求公众意见，

前后 4 次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 7000 多人次提出的 2 万

多条意见。四是赴 30 多个地方开展立法调研，听取意

见建议。五是在北京就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召开 17 次

专题座谈会，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央有关部门、企

业和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

在法典编纂过程中，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认真研究公众提出的意

见建议，有不少意见都得到了吸收采纳。例如，根据社

会公众的意见，在总则编中进一步总结和体现司法实践

成果，对法院、检察院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责作

进一步补充完善；在污染防治编中增加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保障公众健康的内容，要求政府在秸秆、落叶等焚烧

的组织和管理方面更加科学精准并加强相关指导；在生

态保护编中处理好与有关单行法的关系，增加自然保护

区内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别管控措施的规定；在绿色低碳

发展编中进一步整合和提炼一般规定，完善能源节约与

绿色低碳转型有关规定和应对气候变化制度设计；在法

律责任和附则编中进一步落实过罚相当原则，增强同类

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协调性，并补充生态保护编、绿色

低碳发展编有关法律责任等。

工作专班高度重视发挥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直通车”的作用，发函征求基

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并专门到陕西汉中、青海格尔木、浙江安吉和丽

水、新疆胡地亚于孜和库车、云南大理、江苏昆山、江西景德镇、辽宁大

连人民广场等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立法调研，听取意见。基层立法联

系点对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

的意见建议，得到了采纳。例如，浙江安吉、广东南沙基层立法联系点

建议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要适时调整，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对草

案作了相应修改；江西景德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议，在绿色低碳发展

编中增加列举绿色低碳产业类型，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广东江

海、陕西富平、安徽宿松、重庆涪陵等基层立法联系点，对于贯彻

过罚相当原则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不断凝聚立法共识，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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